
 

证券代码：300056          证券简称：中创环保          公告编号：2020-220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理完成武瑞召、杨雪、毕浩生、王晓红 

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公告 

 

 

因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北京洛卡”〕未实现业绩承诺及计提

减值准备，依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北京洛卡原股东刘明辉、朱

利民、马力、曲景宏、陈云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红、陈茂

云及彭娜等 12人应将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给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公司”，变更前公司名称：厦门三维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除刘明辉、朱利民、马力、曲景宏、陈云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

雪、王晓红、陈茂云及彭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定期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定期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2017年度股东大会、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2014-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及减值测试报告的提案》、《关于北京洛卡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未实现业

绩承诺及计提减值准备之补偿方案的提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子公司未实现业绩承诺及计提减值准备之补偿相关事宜的提案》，武瑞召、

杨雪、毕浩生及王晓红四人应补偿股份合计 1,467,549 股。2020 年 10 月 23 日、

2020年 11月 11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武瑞召等四人业绩补偿股份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偿划转股权登记日并全权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告编号：2020-204、2020-214）。

武瑞召、杨雪、毕浩生及王晓红四人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0 年 11

月 20日（星期五），股份划转到账日为 2020年 12 月 1日（星期二），到账后上市

流通日为 2020年 12月 2日（星期三）。 

 

至本公告披露时，前述补偿股份无偿划转事宜已办理完成。现将相关情况总

结如下： 

 

一、补偿股份无偿划转基本方案 

 

㈠股份补偿明细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1 武瑞召 652,244股 

2 杨雪 326,122股 

3 毕浩生 326,122股 

4 王晓红 163,061股 

合计 1,467,549股 

 

㈡股份补偿方案 

 

1、前述补偿方案应补偿股份合计1,467,549股，无偿划转给公司董事会就股

份补偿确定并公告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刘明辉、朱利民、马力、曲景宏、

陈云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红、陈茂云及彭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前述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刘明辉、朱利民、

马力、曲景宏、陈云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红、陈茂云及彭

娜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所产生税费由获赠方承担；即：由



 

武瑞召、杨雪、毕浩生及王晓红四人将等同于前述应补偿数量的股份赠送给股份

补偿确定并公告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刘明辉、朱利民、马力、曲景宏、陈云

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红、陈茂云及彭娜以外的其他股东。 

2、前述补偿方案的执行已经董事会会议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获得监管部

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有权单位的确认为前提。 

3、就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一事，除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罗红花与王晓红自行对接办理外(未影响其他股东的权利义务)，其他股东获取补

偿股份事由公司董事会及获得授权的经办人员直接代为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关

手续，最终办理结果以有权主管部门的审批为准。 

 

二、补偿股份无偿划转具体实施方案 

 

1、前述补偿方案应补偿股份合计 1,467,549 股 

2、补偿股份无偿划转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 11月 20日（星期五） 

3、本次无偿划转的股份将直接转入股东证券帐户 

 

4、本次无偿划转股份的计算以及涉及到的零碎股，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⑴其他股东按其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前述股权登记日公司扣除刘明辉、朱利

民、马力、曲景宏、陈云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红、陈茂云

及彭娜持有的股份数后的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即将武瑞召、杨雪、毕浩生及

王晓红等同于前述应补偿数量的股份过户(赠送)给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刘

明辉、朱利民、马力、曲景宏、陈云阳、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

红、陈茂云及彭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其他股东”）。 

 

补偿股份过户方案：以 379,628,102 股为基数，其他股东每 10 股各得

0.038657544股，共过户 1,467,549股。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11月 20日，刘明辉、朱利民、马力、曲景宏、陈云阳、

武瑞召、孙玉萍、毕浩生、杨雪、王晓红、陈茂云及彭娜持股数分别为：381,045 股、



 

67,169股、68,500 股、22,867 股、34,267 股、688,778股、457,067 股、347,084 股、

345,055股、173,542股、9,133股、3,267,834股，合计持股 5,862,341股。 

 

其他股东获赠股份数量计算公式： 

 

获赠股份数量=该股东股权登记日持股数量÷(385,490,443-5,862,341)×

1,467,549 

即：获赠股份数量 ＝ 该股东股权登记日持股数量÷ 379,628,102×

1,467,549 

 

⑵按照前述步骤⑴计算的各股东获赠股份首先取整数，舍弃小数确定获赠

股数。 

⑶将按照步骤⑴中计算的各股东获赠股份的小数部分，按从大到小顺序降

序排列，对应出股东顺序。 

⑷将按照步骤⑶已排序的股东从大到小各增加一股，直至将应划转股份总

数 1,467,549股与按照步骤⑵取整数后已分配的股份合计数之差全部添加完毕。 

⑸按照步骤⑵和⑷相加确定的股份数为其他股东最终应划转到的股份数。 

 

5、就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一事，除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罗红花与王晓红自行对接办理外(未影响其他股东的权利义务)，其他股东获取补

偿股份事由公司董事会及获得授权的经办人员直接代为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相

关手续。公司提交股份过户数据时，已直接扣减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罗红花可分得王晓红的补偿股份数量，该部分股份由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罗红花与王晓红自行对接办理。扣除上述自行对接办理股票

39,875股，本次实际过户股票数量为 1,427,674 股。 

6、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

所产生税费由获赠方承担；股东书面自愿放弃获得无偿划转股份的，如所涉及税

费，由相关义务人自行处理。 

 

三、股本变动结构表 



 

 

㈠ 公司股本变动结构表 

 

因办理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及前述补偿股份无偿划转手续，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增加 1,467,549 股，公司股份总数不变。 

 

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

流通股/非流

通股 

43,795,489 11.36 0 1,467,549 42,327,940 10.98 

高管锁定股 634 ≈0﹪ 0 0 634 ≈0﹪ 

首发后限售股 43,794,855 11.36 0 1,467,549 42,327,306 10.98 

二、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341,694,954 88.64 1,467,549 0 343,162,503 89.02 

三、股份总数 385,490,443 100.00 - - 385,490,443 100.00 

 

㈡ 相关股东及大股东持股数据变动表 

 

补偿股份无偿划转手续已办理完成；至本公告披露日(2020 年 12 月 2 日)，

持股 5﹪以上股东持股数据变动如下表： 

序号 
股东 

名称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1 

上海中创

凌兴能源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76,682,350 19.89﹪ 263,498 0 76,945,848 19.96﹪ 

2 丘国强 38,303,150 9.94% 148,071 0 38,451,221 9.97% 



 

3 

周口城投

农业生态

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37,852,078 9.82﹪ 146,327 0 37,998,405 9.86﹪ 

4 

厦门坤拿

商贸有限

公司 

33,719,789 8.75﹪ 130,352 0 33,850,141 8.78﹪ 

 

四、相关说明及其他事项 

 

1、根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

所产生税费由获赠方承担；股东书面自愿放弃获得无偿划转股份的，如所涉及税

费，由相关义务人自行处理。 

2、本次补偿股份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亦不涉及除权、

除息等情况。 

3、公司提请各股东(特别是持股 5﹪以上的大股东)关注本次股份划转后的自

身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的变化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相关影响(如有)，并依照规则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其他义务(如需)。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 

 

 


